附件：

株洲市天元区四镇三办依法行政考核评分细则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自评分：          考核分：
	项目
	考核内容及考核计分标准
	自评分
	考核分
	备注

	一、加强组织领导和学习培训
（15分）
	（一）建立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机制，健全法制机构，使人员配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。（5分）；
（二）组织开展依法行政知识培训，做到学法的计划、内容、时间、人员、效果“五落实”（5分）； 
（三）依法行政工作成绩突出，获得国务院、国家有关部门、省、市人民政府表彰、奖励的，国家奖加3分；省部奖加2分；市奖加1分。依法行政工作新闻媒体作为典型经验予以宣传报道的，被中央新闻媒体报道的加2.5分，省主要新闻媒体报道的加1.5分，市主要新闻媒体报道的加1分。


	
	
	

	二、

制

度

建

设

（15分）


	（一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健全（3分）

（二）行政行为监督检查制度健全（3分）

（三）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健全（3分）

（四）规范性文件管理制度健全（3分）

（五）行政行为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健全（3分）

每项制度不健全的扣0.5分，每项制度未建立或已建立但未实施的扣1分

	
	
	

	项目
	考核内容及考核计分标准
	自评分
	考核分
	备注

	三、
行

政

决

策

（15分）
	   （一）明确本单位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，科学、合理界定本单位重大决策事项（5分）。
   （二）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前交由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（5分）；未经合法性审查和经审查不合法作出重大行政决策的每次扣1分。
   （三）对涉及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、社会涉及面广、专业性强、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决策事项依法按规定进行了听证、专项咨询、社会公示的（5分）；依法应当纳入集体决策议程未纳入的扣2分；虽纳入决策议程但作出的决策造成重大不良后果的扣2分。


	
	
	

	四、

规范性文件管理

（25分）
	(1) 全年编制计划并上报的得1分，有计划但未上报的，扣0.5分，全年无编制计划的扣1分。
(2) 发文制度健全、程序规范的得2分，制度不健全、程序不规范扣1分；无制度和违反程序规范扣2分。
(3) 全年规范性文件内容合法、格式符合要求的得2分，文件内容基本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上级文件要求，格式不符合要求的，每件扣1分；文件内容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抵触，格式不正确的，每件扣1分；部门规范性文件颁布实施后被有权机关撤销的,每件扣2分。
(4) 全年规范性文件严格执行“三统一”制度的得5分，“三统一”制度执行不规范的每件扣0.5分；未执行“三统一”制度的每件扣5分。

(5) 全年规范性文件及时按要求进行备案的得2分，备案不及时的每件扣0.5分，材料不齐备，每件扣0.5分。

(6) 依法及时审查处理的得2分，未按要求报备审查的每件扣0.5分；不予备案的，每件扣0.5分；经市政府法制部门确认备案规范性文件违法、不当无效并书面通知后逾期不处理的，每件扣0.5分。
(7) 清理制度完善并开展清理工作的，得1分，未建立规范性文件清理制度的，扣0.5分；全年未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，扣0.5分；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未宣布失效的，每件扣0.5分。

	
	
	

	五、

行政执法管理

（25分）
	（一）积极履行法定职责，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，严禁“乱罚款、乱摊派、乱收费”和利用执法之便损害发展环境的行为，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，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（5分）；
（二）认真落实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，提高行政处罚行为的合理性（4分）；
（三）按照“规范执法、公正执法、文明执法”的要求，规范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征收等行为，做到合法行政、合理行政、程序正当、高效便民、诚实守信、权责统一（6分）；
（四）清理规范收费行为。行政、事业性收费项目实行一年一清理，一年一公布（5分）；
（五）规范检查评比行为。乡（办）及其部门没有借会议、检查、评比、培训、达标、联谊、吸纳会员等名义向企业收取不合理费用；没有借发证、发照之机搭车强制收费；没有向所服务的企业吃、拿、卡、要，或接受企业提供的娱乐消费（5分）。
	
	
	

	六、

依法行政报告（5分）
	（一）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情况向区政府报告（2分）

（二）年度依法行政工作向同级人大报告（1分）

（三）依法行政工作半年总结与年度总结（1分）

（四）完成《株洲法制简报》2件投稿任务（1分），每少一篇扣0.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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